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进一步落实和推进市府实事工程
气瓶电子标签应用工作的通知
沪质技监特〔2009〕71号
各区、县质量技监局，各气瓶充装、检验单位，市标准化技术研究院：
危险化学品气瓶数量多、流动性大、使用频繁，是近年来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工作中的一个难点。为提高本市公共安全管理水平，上海市政府自2006年起连续3年将“百万危化品气瓶电子标签标识工程”（以下简称：实事工程）纳入每年的市府实事工程项目中，要求所有在本市充装的气瓶都必须采用电子标签进行管理。3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和推动下，本市各气瓶充装单位已基本完成了电子标签的粘贴工作并逐步予以应用。为确保市府实事工程落实到位，全面推进气瓶电子标签应用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范围

    （一）气瓶电子标签应用工作的重点范围是：盛装介质为有毒、可燃及助燃气体（如：液氯、液氨、溶解乙炔气、氧气、氢气、液化石油气等）的气瓶（车用气瓶除外）。

    （二）气瓶电子标签应用工作应在气瓶收、发、充装前检查、充装等4个环节进行。现阶段气瓶的收、发两个环节必须落实电子标签管理。

    二、工作目标

全面开展气瓶电子标签应用，实现气瓶的信息化动态监管，完成市府实事工程目标（具体工作目标见附件1）。

    三、工作措施

（一） 市局负责对本市气瓶电子标签应用工作的指导和考核，并定期以简报形式将气瓶电子标签应用工作情况向有关部门、单位予以通报，并在年底组织验收工作。

（二） 各区、县质量技监局应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实施方案并落实专人（监察员或协管员）负责对口每个充装单位，督促检查辖区内各气瓶充装单位做好气瓶电子标签应用工作。

    1．坚持三个“依靠”：

依靠区、县政府以各级安全监督管理等部门，加强组织协调，齐抓共管；依靠技术机构，进一步完善电子标签及管理软件；依靠各气瓶充装单位，发挥企业的主动性，全面推进气瓶电子标签应用工作。

    2．做到三个“定期”： 

    （1）定期检查

每月初必须随机抽查数家气瓶充装单位，核实其上月气瓶电子标签应用工作上报情况的真实性。

    （2）定期交流

每季度至少召开1次辖区内气瓶充装、检验单位工作会议，总结交流工作经验，通报各充装单位气瓶电子标签应用工作进展情况。

    （3）定期上报

每月10日前将各气瓶充装单位上月气瓶电子标签应用工作进展情况汇总后报送市局特种设备监察处，报送内容包括：气瓶电子标签应用工作重要事项、工作进展情况（填写附件2）、取得的经验与存在问题、 监督抽查等情况。

（三） 各气瓶充装单位作为气瓶电子标签应用工作的责任主体，应制定气瓶电子标签应用管理制度，落实专人负责气瓶电子标签的应用与管理工作，全面开展气瓶电子标签的应用工作。  

1．按时完成电子标签的粘贴及更换工作，及时将气瓶信息同电子标签绑定并进行数据上传，对使用流通过程中脱落、损坏的电子标签要及时进行更换补贴。

2．每月底必须将气瓶电子标签应用收、发等信息上传至上海市气瓶安全管理系统，自2009年7月31日起，各充装单位气瓶收发等信息必须通过网络及时上传至上海市气瓶安全管理系统。

3．加强人员培训，落实技术熟练的人员负责气瓶电子标签的操作、管理工作并且做到人员相对稳定，提高工作效率。

4．制定气瓶装卸、运输过程的有关管理规定，加强对气瓶电子标签的保护，降低流通过程中气瓶电子标签的人为损坏率。

5．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配备足够数量的（包括备用）气瓶电子标签读写器，保证气瓶电子标签应用工作的正常开展。

6．进一步做好对气体经销商的宣传和管理工作，确保在经营流通环节的气瓶安全和标签完好。

    （四） 各气瓶检验单位应严把检验质量关，同时也必须按照市府实事工程的要求开展气瓶电子标签应用工作。

    1．核实送检气瓶电子标签录入信息的准确性，对于电子标签输入信息有误的气瓶应退回送检单位。

    2．对于未粘贴气瓶电子标签的气瓶或电子标签不符合现行管理规定的气瓶一概不得进行检验。

    3．及时将气瓶检验信息录入气瓶电子标签，同时将气瓶检验信息反馈送检单位，并由气瓶充装单位负责导入气瓶管理数据库。

    （五） 上海市标准化技术研究院应积极做好气瓶电子标签应用的推进工作并督促气瓶安全管理系统开发单位进一步做好软、硬件的改进和系统的日常维护工作。

    1．系统开发单位应进一步提高电子标签的可靠性、经济性和实用性并做好系统日常维护工作。

    2．系统开发单位应认真做好气瓶电子标签应用的技术服务和指导。

    3．系统开发单位应通过网络或手工采集各充装单位气瓶电子标签应用信息，并于每月底将气瓶电子标签应用的实际情况书面告知市局特种设备监察处。

    4．系统开发单位要及时掌握各气瓶充装单位数据上传情况，对未及时上报的单位应书面告知并抄送各区县质量技监局。

   （六）围绕市府实事工程，全面开展各项工作：

    1．围绕市府实事工程，开展评审工作。

（1）在气瓶充装许可鉴定评审工作中要重点检查气瓶电子标签应用及管理情况，核查各气瓶充装单位完成市局制定的各项工作目标。

（2）气瓶充装许可鉴定评审报告中要有气瓶电子标签应用情况的专项说明，对应用率达不到要求的充装单位应提出整改意见。

（3）在气瓶充装许可鉴定评审工作中应约请气瓶电子标签应用技术人员参与评审工作。

（4）在气瓶充装许可鉴定评审工作中，产权瓶数量的确认应以该充装单位录入上海市气瓶安全管理系统中气瓶数量为准。

    2. 围绕市府实事工程，开展专项检查。

（1）市局特种设备监察处将在2009年度组织对气瓶充装单位的专项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予以通报。

（2）各区、县质量技监局根据辖区气瓶充装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实施方案，开展专项检查并将检查结果报市局特种设备监察处。 

（3）重点抽查单位为气瓶电子标签应用率较低或有举报等问题的气瓶充装单位；重点抽查内容为气瓶电子标签的应用和是否有非产权瓶充装等。

（4）专项检查事先不告知，对于有违反规定充装的单位，发现一家，查处一家。

    3. 围绕市府实事工程，开展年度检查。

在对气瓶充装单位的年度检查工作中，各区、县质量技监局应将气瓶电子标签应用工作纳入年度检查的重要指标。

    四、其它要求

（一）自即日起，本市新增气瓶充装单位（含新增充装项目）在取得气瓶充装许可资格之前，必须全面开展气瓶电子标签应用工作。

（二）关于气瓶集装格：1个气瓶集装格可粘贴1个电子标签，集装格内气瓶无需粘贴电子标签，但气瓶从集装格取出后单独使用仍必须粘贴电子标签。

（三）为支持市府实事工程，经我局协调，部分气瓶制造单位同意在气瓶上增加电子标签保护设施，各充装单位新购气瓶时应优先购买有电子标签保护设施的气瓶。

    市府实事工程是一项涉及面很广的社会公共安全系统工程，难度大、任务重，各单位应充分认识到市府实事工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统一思想，迎难而上，加快建立本市气瓶信息化动态监管体系，全面提升上海市公共安全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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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09年气瓶电子标签应用工作目标

（一） 气瓶电子标签的粘贴、更换工作：

	序号
	气瓶种类
	工作项目
	完成时间

	1
	液化石油气瓶
	电子标签粘贴
	09年8月底

	2
	溶解乙炔气瓶
	旧版标签更换
	09年3月底

	3
	其它气瓶
	损坏标签更换
	09年6月底


（二） 气瓶电子标签的应用工作：

	序号
	气瓶种类
	应用率
	完成时间

	1
	液氨、液氯气瓶
	≥70%
	2009年7月底

	
	
	100%
	2009年12月底

	2
	液化石油气瓶
	≥40%
	2009年12月底

	
	
	≥90%
	2010年5月底

	3
	其它气瓶
	≥40%
	2009年7月底

	
	
	≥90%
	2009年12月底


（三） 气瓶使用登记工作：

	序号
	气瓶种类
	已贴标签气瓶
的使用登记率
	完成时间

	1
	液化石油气瓶
	100%
	2009年10月底

	2
	其它气瓶
	100%
	2009年7月底


	日期
	气瓶充装介质和气瓶数量①
	总粘贴数②
	粘贴率（％）③
	当月脱落
（损坏）数④
	当月补贴标签数⑤
	当月充装气瓶数⑥
	当月应用数⑦
	应用率（％）⑧
	使用登记率（％）⑨

	
	介质：
	介质：
	介质：
	气瓶
总数
	
	
	A
	B
	
	
	
	
	

	1月份
	　
	　
	　
	　
	　
	　
	　
	　
	　
	　
	　
	　
	　

	2月份
	　
	　
	　
	　
	　
	　
	　
	　
	　
	　
	　
	　
	　

	3月份
	　
	　
	　
	　
	　
	　
	　
	　
	　
	　
	　
	　
	　

	4月份
	　
	　
	　
	　
	　
	　
	　
	　
	　
	　
	　
	　
	　

	5月份
	　
	　
	　
	　
	　
	　
	　
	　
	　
	　
	　
	　
	　

	6月份
	　
	　
	　
	　
	　
	　
	　
	　
	　
	　
	　
	　
	　

	7月份
	　
	　
	　
	　
	　
	　
	　
	　
	　
	　
	　
	　
	　

	8月份
	　
	　
	　
	　
	　
	　
	　
	　
	　
	　
	　
	　
	　

	9月份
	　
	　
	　
	　
	　
	　
	　
	　
	　
	　
	　
	　
	　

	10月份
	　
	　
	　
	　
	　
	　
	　
	　
	　
	　
	　
	　
	　

	11月份
	　
	　
	　
	　
	　
	　
	　
	　
	　
	　
	　
	　
	　

	12月份
	　
	　
	　
	　
	　
	　
	　
	　
	　
	　
	　
	　
	　

	备注：
	


备注:1、本表由各气瓶充装单位每月底填写一次，并于次月5日前报区县质量技监局特种设备监察科；

2、粘贴率=总粘贴数/气瓶总数，应用率=当月应用数/当月充装气瓶数； 

（液化石油气瓶的电子标签应用率=当月应用数/当月充装已有电子标签气瓶数）

3、填写①②③④⑤⑨时，二月份数据覆盖一月份，三月份覆盖一、二月份，依次类推； 

4、②不包括补贴更换数；④是指当月在充装站内发现的标签脱落（损坏）数；⑤指当月补贴标签数；

5、脱落（损坏）数栏目中A：指标签损坏或标签完全脱落的气瓶标签数；B：指标签外壳完好但无法读取的气瓶标签数；

6、气瓶使用登记率＝气瓶使用登记数/已贴标签气瓶数；
7、各区县质量技监局上报市局特种设备监察处气瓶电子标签应用汇总情况，参照本表格式将“日期”栏改为“单位名称”，并在“备注”栏注明本辖区的“气瓶电子标签应用率”和“气瓶使用登记率”
